附件1
重庆市贫困劳动力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
	      区县（自治县）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贫困户编号
	

	就业时间
	         年   月 
	就业区域
	市内：      区县（自治县）
市外：□山东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就业类型
	□单位就业  □自主创业
	申请补贴金额 
	□500元 □800元

	请抄录以下内容并签名：本人承诺，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
1.出示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原件，提供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重庆农村商业、建设银行均可）。
2.下列人员需提供以下凭证：
⑴市内单位就业人员（用人单位为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除外），提供用人单位盖章的就业情况说明（出具时间在申请时间当月或上月，下同），或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需显示用人单位信息，截止时间在申请时间当月或上月，下同）。
⑵市外单位就业人员，提供用人单位盖章的就业情况说明，或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或近3个月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截止时间在申请时间当月或上月）。
⑶市外自主创业人员，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2
	
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说明

	
（贫困劳动力姓名） ，身份证号：             ，于      年   月起至今，在我单位就业。

	

	特此说明

                                  用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尊敬的用人单位：
    感谢贵单位对就业工作的支持。本情况说明仅用于我市户籍贫困劳动力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和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政策，相关信息将严格保密。
谢谢。                                                                                  

重庆市武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盖章                                                                                                               



附件3
	   街道（乡镇）    年   季度贫困劳动力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初审表
街道（乡镇）办事处（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贫困户编号
	补贴金额（元）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盖
骑
缝
章

	1
	
	　
	　　
	
	
	　
	　
	

	2
	　
	　
	　
	
	
	　
	　
	

	3
	
	
	
	
	
	
	
	

	4
	
	
	
	
	
	
	
	

	5
	
	
	
	
	
	
	
	

	6
	
	
	
	
	
	
	
	

	7
	　
	　
	　　
	
	
	　
	　
	

	合    计
	
	
	
	


经初审，符合发放补贴____人，合计____元。

单位主要领导：            单位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武隆区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
	重庆市        区县（自治县）

	人员类别
	□贫困户
	贫困户编号
	

	
	□低保户
	低保证编号
	

	就业区域
	□市内：      区县（自治县）
□市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县）

	就业时间及单位
	 自      年      月在                  （用人单位）就业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申请补贴金额
	     元（按户籍地与就业地两地间票价据实申请）

	
申请人郑重承诺：本人申请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所填写信息和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请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 出示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提供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重庆农村商业、建设银行均可）。
2. 本人往返包含户籍地与就业地在内的交通工具票据凭证（补贴金额为户籍地与就业地两地间票价），限火车硬座、高铁/动车二等座和公交长途汽车。
3. 用人单位盖章的就业情况说明，或近1个月的工资流水，或近1个月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证明时间在申请时间当月或上月）。在重庆市内单位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无需提供。
附件5
	   街道（乡镇）    年   季度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补贴初审表
街道（乡镇）办事处（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贫困户编号
	补贴金额（元）
	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
	盖
骑
缝
章

	1
	
	　
	　　
	
	
	　
	　
	

	2
	　
	　
	　
	
	
	　
	　
	

	3
	
	
	
	
	
	
	
	

	4
	
	
	
	
	
	
	
	

	5
	
	
	
	
	
	
	
	

	6
	
	
	
	
	
	
	
	

	7
	　
	　
	　　
	
	
	　
	　
	

	合    计
	
	
	
	


经初审，符合发放补贴____人，合计____元。

单位主要领导：            单位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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